
嘉義縣 113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個人項目】樂曲創作或歌曲創作比賽注意事項 
壹、 報到注意事項 

一、 本場次開始比賽時間為 11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 

二、 比賽地點：本縣表演藝術中心-實驗劇場旁辦公室辦理。 

三、 比賽場地於上午 8 時 15 分開放參賽者入場，請於 11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15

分前完成報到及驗證，報到後先行留在報到處，工作人員將引導至比賽場地入座。 

四、 比賽開始後逾 30 分鐘(上午 9 時前)未進入比賽教室者，視同棄權，並不得進入賽

場。未完成報到手續，以致喪失比賽相關權益者，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貳、檢錄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於比賽當日應攜帶附照片學生證證件，另得以數位學生證或學籍系統登入後附

照片之學生身分證明頁面，符實進行驗證。僅有小學生個人項目：得以附照片之健保

卡、附照片之在學證明、附照片之學籍證明或身分證取代；若健保卡為嬰兒時期照

片，則需加附有照片之在學證明佐證。未帶證件者須於當日上午 9 時前補件，否則不

得進入賽場。 

二、 為免影響秩序，比賽進行中，非參賽人員均不得進入比賽會場。 

三、 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通訊用品請一律關機，比賽會場內不得使用電子通訊設備進行通

話，手機及智慧手錶(含智慧手環及運動手環)等各式電子用品應關閉，由現場監考人

員統一保管至交卷後離開予以歸還。若有違規經勸告不從者，賽務單位得予以驅離。 

參、比賽注意事項 

一、 本比賽屬於筆試型態，依比賽現場公布之主題臨場寫譜創作(樂曲或歌曲，由參賽者

擇一作曲)，比賽時間為 3 小時 30 分鐘，比賽開始 60 分鐘後始得離場(請舉手告知現

場監考人員並交卷後離開)。 

二、 本比賽為紙筆試卷，請參賽者自行攜帶黑色鉛筆、藍色或黑色原子筆書寫，可用墊板

但上面不可塗鴉任何符號或文字，除墊板及應試文具外，桌上不准放置其他物件；嚴

禁攜帶樂器、手機、智慧手錶(含智慧手環及運動手環)及其他電子產品進入比賽會

場，其他物件由現場監考人員統一保管至交卷後離開予以歸還。 

三、 請參賽者核對答案卷封面組別及序號與座位上的組別及序號是否相同，上午 8 時 30

分準時開始作答。 

四、 每份答案卷提供 10 張空白五線譜，若有不敷使用情況，請參賽學生舉手向監考人員

索取。 

五、 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序號、任何記號，不可弄破或毀損答案，否則以零分計算。 

六、 請參賽者作答時記得每張答案卷左上角編頁碼。 

七、 作曲須寫在答案卷上，否則不予計分。 

八、 比賽進行中，除試卷印刷不明准予發問外，其餘一概不得發問。 

九、 比賽時間一到，應立即停筆靜坐，待監考人員收卷並清點無誤後始可離場。題目卷及

答案卷均需繳回，賽後恕無提供答案卷之複印。 

十、 考生除學生證明文件、墊板及應試文具外，其他非應試用品均不得攜帶入座。 

十一、參賽者欲前往廁所時，需舉手並由賽務人員陪同。 

肆、參賽者應遵守大會所訂之ㄧ切考場規定，如有違規情事發生，依前述規定辦理。如遇臨 

    時突發狀況，則由比賽會場緊急處理。 


